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课程学分管理办法

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要，提高教学管理效率，进一步提

高教学质量，实施学分管理。根据学院的实际情况，制订本办法。

一、学分安排

教学计划学分总量原则上为 135 学分左右，其中课堂、实践教学环

节为 105 学分左右；任意选修课、顶岗实习、毕业设计（论文）、创新

创业（素质拓展）模块、军训、健康教育等为 30 学分左右，每个专业

按具体情况合理地设置学分。

（一）公共基础课程：政治理论课程、计算机应用基础、大学英语、

大学语文、体育等，30学分左右；

（二）专业课程：各专业的主干课程包括综合实践课程，75学分左

右；

（三）任意选修课：在允许的范围内可以跨专业任意选修的课程，

6学分左右；

（四）顶岗实习：10学分；

（五）毕业设计（论文）：5学分；

（六）创新创业（素质拓展）模块： 5学分左右；

各专业可根据实际情况设定创新创业（素质拓展）模块及相应学分，

可包括：创业指导与模拟实践、企业实践、校企合作项目、自主创业实

践、创新创业竞赛、志愿者活动等。

（七）军训 2 分、健康教育 2 分；



（八）高职各年级试行“以证代课、以证代学分”的制度，即学生

获得专业确定的本专业学生适合的专业技能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后，可

折算成一定的学分，用于代替相关课程修读。具体规定如下：

1.专业技能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国家级、市级考试合格证书、行

业认证证书等可用于代替相关课程。

2.所有证书尊重学生自愿的原则，由学生本人提供，向系部提出，

专业组长和系主任签字同意，经教务处审定后记入学生学习成绩档案。

3.其它若本规定未提及的、但与本规定精神一致的相关项目或证书

（经权威机构认定或颁发），可由本人申请，经课程所在系部审核，教

务处审批确认后，代替相关课程修读。

4.学生参加市级创新创业竞赛获得三等奖及以上，可以认定为创新

创业模块相应学分；学生参加星光计划比赛或同类型高职院校认可度高

的市级比赛获得三等奖及以上，可以认定为相关课程的学分。

学生实施或参与创新创业，视学生创新创业行动完成情况可折算相

应课程的学分，由学生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支持材料（原件和复印件），

学系审核后报教务处，教务处复审同意后备案。

5.证书、竞赛获奖认定所替代的相应课程具体成绩由教务处与各系

视不同情况共同决定。

6.“以证代课、以证代学分”由各系提出申请，教务处审核同意后

实施。

二、学分和绩点的计算

（一）原则上每门课程满 18学时计 1 学分，体育课满 36学时计 1



学分。

（二）绩点是反映学生学习质量的一种成绩计算办法。课程考核成

绩折算为绩点，并用平均绩点来综合评价学生的学习质量。

1.课程的绩点数规定如下：

成绩 等级 绩点数

90-100 A 4

80-89 B 3

70-79 C 2

60-69 D 1

0-59 E 0

2.平均绩点计算方法如下：

∑(课程绩点×课程学分)
平均绩点=

∑课程学分

平均绩点每学年计算一次，记载到小数后四位。

3.实践性环节只计学分，不计绩点。

4.申请免修免考的课程成绩按 60分（合格）计算。

三、课程选修

（一）基本要求

1.每学期的必修课必须选定，限定选修课或专业选修课、系内选修

课可以在模块内选修。

2.任意选修课程根据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安排，学生选课均应



按规定的办法在规定的日期内网上选课。

3.课程考核不及格者，必须参加补考。

4.每位学生须在毕业前获得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的相应学

分。

（二）选课程序

1.学生选课前，必须详细了解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各选修课程简

介。

2.选任意选修课时，不得与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的必修课

程、限定选修课程重复。

3.未办理选修手续或选修后未参加考试或考核不及格者，不能取得

相应课程学分。

四、关于考勤

为保证教学质量，建设良好学风，任课教师及有关部门必须做好学

生的考勤工作。学生必须准时到课，如有特殊情况须向任课老师及有关

部门请假。

（一）任课老师有责任检查学生的出勤情况并记录。

（二）学生缺课（包括病事假）时数累计达到该课程三分之一学时

者或缺交作业（包括实践报告）达课程作业量的三分之一的，取消该课

程考试资格。

五、关于免修

（一）校内开设的有关课程与校外同等水平的考证要求相同，取得

证书可以申请免修、免考。在大补考前获得相关证书的，须持证书的原



件、复印件到教务处办理免补考手续。

（二）下列课程（环节）原则上不得申请免修：

1.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军事训练等；

2.各种实践性教学环节（如取得同等水平的技能证书，可申请免

修)。

（三）有先天性残疾不能参加体育活动的，患有先天性或慢性疾病

不宜参加体育活动的，因病住院、开刀或发生意外伤害事故需暂停体育

活动二个月以上的，可以申请体育课免修。

申请免修者，开学后四周内，由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到体卫部

领取并填写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体育课免修申请表”，并附二级甲等

及以上医院开出的医疗证明，经任课体育教师、体卫部审查后报学系同

意、教务处批准,可免修体育课。由教务处将审批意见通知到任课体育

教师和辅导员，审批材料放入该生个人档案袋中，体育成绩记“免修”。

六、留级与退学

（一）留级

学生考核不及格的课程，按学校的规定补考。大一补考后，累计 5-8

门课程不及格者；大二补考后，累计 9-12 门课程不及格者，作留级处

理。

（二）退学

学生考核不及格的课程，按学校的规定补考。大一补考后，累计 9

门及以上课程不及格者；大二补考后，累计 13门及以上课程不及格者，

作退学处理。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生效，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

2018 年 3月


